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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公共协商的主体是公民及其社团，这样理论倾向导致了政党因素在协商民主论争中的缺席。

然而，公共协商与政治决策之间的非连续性和断裂性，要求公共协商需要在政治决策领域寻找合适且有力的政治代议者，这

就为政党因素在协商民主理论中的重新出场创造了机会。科恩模式和利普哈特模式仅仅是关于政党在协商民主中作用的启发

性讨论，进一步的探讨需要在党政协商、党际协商、党社协商和党内协商四个问题领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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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理论是西方民主理论中近二十年来迅速崛起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协商民主试图在自由主义的竞争性民主和共和

主义的参与性民主之间构建桥梁。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异质性和功能差异性。按照美国圣路

易斯大学教授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的观点，协商民主力图解决多元社会中民主的持续性困境。博曼认为，困境之一

是社群主义困境。一方面，缺乏整合性的宪法要素和权利框架作为支撑，坚持社群主义的文化共同体之间只能各自为营，另

一方面，缺乏对文化权利的差异性界定则会导致强制性的整合和统一，从而牺牲多样性。另一种困境是自由主义困境。自由

主义试图在中立性和平等之间寻求平衡，但却很难成功。一方面，以所有团体平等的方式将其纳入公共政策过程，则容易破

坏部分团体（特别是弱势团体）文化社会化的合适条件，另一方面，有区别地纳入部分团体则会损害所有团体间的政治平

等。博曼认为，公民及其团体需要在多元公共理性和动态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展开公共协商，才会有助于民主困境问题的解

决。〔1〕博曼是西方协商民主论争中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观点具有明显的代表意义，即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公共协商的

主体是公民及其团体。这样的一种理论倾向将政治领域中重要行为体— —政党排除在外。本文将对西方协商理论中政党因素

的缺位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政党之于协商民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将政党引入协商民主等问题逐一展开讨论。 

一、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中政党的缺位及其原因 

在协商民主的初期讨论中，政党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如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曼宁（Bernard Manin）在1987年的“民主协商

与合法性”一文中提到，像柏克（Edmund Burke）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些理论家在强调协商作用的同时，也为政

党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证明。〔2〕曼宁认为，政党可以帮助协商民主实现其聚合功能。因为协商民主经常会在一些问题上

造成更多的分歧而不是达成一致，而政党则可能避免协商民主的清谈会性质，而促使协商各方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3〕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科恩（Joshua Cohen）在1989年的“协商与民主合法性”一文中也讨论了政党在协商民主过程中的作用。

科恩认为，独立的、公共财政资助的政党会对民主产生积极影响。政党的组织资源可以为公民协商提供更为广泛的支持。政

党往往会提出更为宏观的政治议题，这样可以使得公民辩论集中于那些较长远和宽泛的问题上。〔4〕 

但在之后的研究中，政党的作用似乎淡出了协商民主理论家们的视野。早期协商论者对政党与协商民主关系的研究并没



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笔者对外文文献数据库EBSCO、JSTOR和SAGE以及国内翻译的协商民主著作和编著中搜索的情况来

看，〔5〕没有找到直接描述两者相关关系的单篇论文或较长的论述。总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西方协商民主论争

中，政党是缺席的。仅有少数理论家在谈论协商民主的其它问题时略带谈及政党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譬如，美国亚利桑那

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诺（Thomas Christiano）在其1996年著作《多数人的统治》中谈到了与科恩相似的观点，也认为政党

经常会关注宽泛的议题，从而可以使公众远离以选举人为中心的政治。克里斯梯安诺将政党看成选举市场中的行为者，而把

选举过程看成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对话过程，或者说政党说服选民的竞争性辩论过程。一方面，政党可以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上

塑造公共议题，另一方面，政党可以接近那些非专家选民或相对弱势的选民，从而弥补协商政治中某些群体很难介入协商的

问题。〔6〕然而，克里斯蒂安诺的观点主要是对科恩观点的再阐述，而且讨论的篇幅也非常有限。 

为什么在协商民主的讨论中政党被忽视了呢？其中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到目前为止，西方理论界中协商民主的讨论

主要是规范性的，一般涉及协商与民主合法性、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协商与正义、公共协商的意义、协商民主的目的、协

商民主与政治平等、协商民主与社会自由、民主协商与文化权利、协商民主与弱势群体等等。这些问题都在政治哲学的范围

之内。而政党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实证性的，一般都涉及到政党与选举制度、政党与政府、政党与国家、政党的组织结构变

迁、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在政治科学的范围之内。政治哲学的讨论多数很少与具体的政治现实结合，而政治

科学的分析多数也很少上升到哲学的抽象层面。两个领域本身的界限影响和阻挠了政党主体在协商民主讨论中的出现。第

二，协商民主从一开始便是批判选举民主（或聚合民主）的姿态出现的。聚合民主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

问题是公民如何通过投票将意愿理性地聚合在一起。政党研究是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应用中的主要研究领域，也产生了一

大批理论成果，如美国政治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中间选民定理和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的最小化获

胜联盟法则。〔7〕然而，正如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朱迪思·斯夸尔斯（Judith Squires）所言，“协商民主的倡导者认为民

主思想的关键在于偏好的转变，而不是偏好的简单聚合。协商民主背后的一个基本动力是相信人们会在与他人的讨论中，不

断调整自己对社会的看法。所以民主参与的关键是创造，而不是发现和聚合公共利益”。〔8〕因此，在以协商民主和聚合民

主为分界的讨论中，政党被划为聚合民主一方，这样，协商民主与政党就产生了距离。 

二、协商与决策的断裂：政治代表的必要 

然而，事实上，政党与协商民主的密切关联是不应该割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协商民主理论家们谈及的公共协

商与政治决策之间的断裂，需要借助政党才可以弥补。关于协商与决策之间断裂的讨论已经大量出现在协商民主从规范讨论

向实证讨论的转向过程中。例如，杰克·耐特（Jack Knight）和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试图把协商与决策结合起

来，其逻辑图示是，先进行公共协商并推动偏好的转变，再引进意义集合的程序并形成结果。这一试图结合两者的努力实际

上表明了两者关系的断裂：要达成决策，就必须终止协商而进入聚合程序。〔9〕换言之，公共协商虽然使得人们的意见得

以无约束的表达，相互辩论也使得各方的观点更加理性和逻辑，但要达成决策的结果，那这一协商的过程就要终止，而需要

通过传统的投票方式聚合大家的意愿。正如美国乔治敦大学哲学教授亨利·理查德森（Henry Richardson）所言，这种先协商

再投票表决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概念上的非连续性”。〔10〕朱迪思·斯夸尔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民主协商是在寻求真

理，而多数人投票则是为达成决策而打断这种寻求的过程。〔11〕 

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的协商民意调查模式试图解决这一断裂问题。协商民意调查的过程

是，从所调查议题的相关人群中随机抽样出部分代表，这些代表获得与议题相关的全部资料并进行讨论，最后这些代表参与

议题的决策过程，并向政治家和政策专家组成的陪审团群体提问和表达意见。这种模式优于非协商或者即时的民意测验，体

现了政治平等和协商性。用菲什金的话说就是，“该模式假设每位选民会认为所有投票者都有进入民意测验样本的同等机

会”。〔12〕更重要的是，这种测试的结果拥有规范性而非预测性的优点，“其结果拥有规范性力量，因为它是人们在特殊情

况下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思考问题，因而它们的声音是值得倾听的”。〔13〕菲什金建议协商民意调查可以用于总

统预选候选人的提名中，但实际上这一模式可以应用于更为广泛的公共话题的决策中，如福利改革、刑事系统改革、金融改

革或同性恋权利等。然而，虽然协商民意调查会对政府决策产生一些影响，然而这一模式在可行性上仍然会受到很多质疑，

譬如绝大多数政治决策所要求的速度限制不允许有太多的时间进行这种协商民意调查，而抽样的过程可能被决策者操纵从而

只是为决策增加表面的合法性。原本应该是由训练有素的政治家或者专家来承担的政治角色和社会责任，现在由被随机抽中

的公民来承担，而这似乎在考验普通公民的理性抉择能力和政治技巧。而且，出于人们对政治家和专家的习惯性尊重，在协

商过程中普通公民似乎很容易会被政治家和专家说服，而固执己见的代表公民则会被其它公民扣以偏执和癫狂的帽子。总

之，相对于现代社会决策的主要形式而言，协商民意调查还是很容易成为边缘化的政治活动。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双轨协商模式同样试图解决断裂问题。哈贝马斯的双轨协商基于两个不同的公共领域，一是非正

式的、“未被扭曲的”弱公共领域，这是公共意见形成的场所。另一个是正式的、“安排好的”强公共领域，这是政治决策形成

的场所。哈贝马斯认为，强公共领域必须公开接受来自弱公共领域的影响，并将之转变为一个“有法律依据的能广泛传播的

力量”。〔14〕用博曼的评价来说就是，“政治决策必须既对非正式的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发现的背景）的信息输入保持开

放，又要被用来保障各种相关话语类型的理性并保证实施”。〔15〕在弱公共领域的信息如何进入强公共领域的问题上，哈

贝马斯谈及政治代表的作用，“只要那些从多元建构的公共领域涌入的建议、问题、信息和观点对政治代表间的对话保持渗

透性和敏感性，并促使其迅速接受和反应，那代表之间的对话可以满足所有成员平等参与这一条件”。〔16〕 

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丽斯·扬（Iris Marion Yonng）也注意到政治代表在联结协商与决策的作用。扬表述到，协商民主理

论要增强其现实的适用性，“除了许多其它要求之外，还要求有一个与其规制相一致的关于代表性的政治理论”。〔17〕扬认

为，“反代表制的立场… …拒绝面对民主过程的复杂现实，将代议制与参与程序错误地对立起来”。〔18〕因为现代社会的事

实复杂性，每个人不可能在涉及其利益的决策协商过程中都参与，所以只能通过代表来解决这一问题。换言之，代议政治与

协商民主是不冲突的，其根本原则是一致的。扬的观点得到其它学者的支持，如朱迪思?斯夸尔斯认为，一个成熟的协商民

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要包含对代表制的论述，这样才能使得理想的协商民主与复杂的当代社会现实相吻合。〔19〕政治代

表在协商民主理论中的出场，暗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倾向：哪一类政治行为体最适合以政治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政治领域呢？

仍然要回到关于政党的讨论。因此，政党是协商民主从规范研究到实证研究转向过程中必须充分分析的一个政治角色。 

三、政党的代议：科恩模式与利普哈特模式 

科恩在1989年的论文“协商与民主合法性”仍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20〕本文在这里重新回溯科恩的逻辑思考过程，再

次审视科恩关于政党与协商民主关系的论述。科恩的协商民主理论是以民主社团为中心展开的，这体现在科恩界定的协商民

主的五个特征上：协商民主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独立的社团，其成员希望其延伸到不确定的未来；社团的成员都认为，恰当

的社团条件为他们之间的协商提供了框架；协商民主是一个多元的社团，其成员关于自身生活的行为具有各种不同的偏好、

信念和理想；社团成员将协商程序看成合法性的来源，他们更喜欢明显体现协商与结果之间联系的制度；社团成员认为彼此

都具有协商的能力，即公开交换理性并根据这些推理结果而行动所需要的能力。〔21〕科恩认为，民主协商的制度与民主社

团是一致的。这些社团不仅受到致力于共同善的协商所规约，而且尊重其成员的自治。这些社团是公民为政治议程提出议题

并就这些议题参与讨论的“舞台”。这些“舞台”本身是一种公共物品，而应该用公共资金来支持。〔22〕 

然而，这些公民社团还并非科恩最为青睐的代议角色。科恩认为以公民社团为中心的协商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两点问

题。第一，“物质不平等是政治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23〕这些公民社团拥有的资源是不平等的，那在政治领域的活动

中便容易导致不平等的政治结果。关于这一点罗伯特·达尔也充分地论述过。〔24〕第二，公民社团的有限范围不能考虑广泛

的共同善。公民社团基本都是专门围绕地方、部门、或特定问题组织起来的，所以其不可能产生协商程序制度化所需要的无

约束协商。因为这些社团仅仅集合了有限范围的利益，所以以公民社团为中心的协商最多只会产生一致的部门利益，而不会

产生广泛的共同利益。〔25〕 

最后，在公民社团困境的基础上，科恩诉诸于公共资金支持的政党来解决协商民主的可能性问题。科恩认为，政党的一

个重要特征是，“它们可以为缺乏天然财富优势的个人和团体提供克服由此产生的政治不利条件”。〔26〕换言之，政党可以

克服协商过程中那些源自物质不平等的结果不平等。当然，为了保证这种作用的发挥，政党本身需要解除私人资源的支配，

所以政党的独立和自主性是非常关键的，因此，需要公共资金来资助政党。另一方面，政党倾向于处理和整合那些广泛的政

治问题。不同于公民社团（或利益集团）的那些局部化的协商舞台，政党能够提供更为开放的、形成和表述共同善概念所需

要的舞台。〔27〕借以政党来实现的这种共同善才是协商民主政治所追求的核心。 

另一位对政党在民主中的代议角色进行充分论述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利普哈特将其所

提出的民主模式称为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虽然利普哈特从未描述过他的民主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的关系，

协商民主理论的论战中也未提及提利普哈特的研究成果，但从共识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内涵来看，这两个概念有诸多一致之

处。根据利普哈特的界定，共识民主是相对于多数民主而言的。多数民主就是多数人统治，但其经常会把“政治权力集中在

相对多数人而不是绝对多数人手中”。多数民主是“排他性的、竞争的和对抗性的”。而共识民主努力将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政

府中来，“努力使‘多数’的规模最大化，而不是满足于获得做出决策所需的狭隘多数”，是一种以包容、交易和妥协为特征的



民主，也可被称为“谈判式民主”（negotiation democracy）。〔28〕而就协商民主的内涵而言，不同学者在界定时侧重不

同，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佩迪特（Philip Pettit）认为协商民主最重要的特征是包容性约束（the inclusive 

constraint）、判断约束（the judgment constraint）和对话约束（the dialogical constraint），〔29〕美国学者古特

曼和汤普森则概括为互惠性（reciprocity）、公共性（publicity）和责任性（accountability）。〔30〕这些对协商民主

内涵的界定中有一些共通的成份，如对包容性和公共对话的强调，而这两点也是共识民主所强调的。 

在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模式中，政党以及政党制度的作用是重要的。这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代表一些少数群体利益

的小政党要参与到政府的决策过程。利普哈特认为，多数决原则会导致少数群体代表权的丧失，特别是在同质性较弱的社会

中。在高度分化的多元社会中，“多数决原则不仅是不民主的，而且是危险的，其原因是长期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少数派感

到被排斥和受歧视，也就失去了对体制的忠诚”。〔31〕因此，就需要那些永远不可能单独执政的、代表少数群体利益的小

政党参与到执政联盟之中。第二，小政党参与政府和议会的规则是比例代表制度。比例代表制可以使社会分野转化为政党制

度分野的过程不受阻碍。相对多数制度往往使大党获得超额代表权，小党则得不到足额代表权，而比例代表制的基本制度设

计是按照各个政党获得的选票来分配议会席位。政府职位的分配也可以参照议会的比例代表制，正如瑞士联邦委员会的行政

职位分配一样。〔32〕第三，执政联盟中的部分政党轮替比执政党的完全轮替更容易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民主的治国绩效。

利普哈特的统计分析表明，共识民主国家在妇女代表权、政治平等、选票投票率、公民对民主满意程度、政府与选民的亲近

度、公众对内阁的平均支持度、政府的腐败程度、社会福利水平、环境保护力度等所有反映民主代表性和民主品质的指标上

都优于多数民主国家。执政党的完全轮替经常导致决策执行的中断，而执政联盟中的部分政党轮替则可以使决策保持连续

性，而且也会利于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诉求的调和与妥协。〔33〕虽然利普哈特在界定共识民主时，运用了复杂的行政机关

－政党维度和联邦制－单一制维度，也区别出共识民主与多数民主的10项差别，〔34〕但在这10项区别中，政党以及政党制

度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区分。 

虽然科恩和利普哈特都对政党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但两种分析模式的侧重与风格都明显不同。科恩偏重政

治哲学，而利普哈特偏重政治科学。科恩偏重在法理层面上讨论政党对于协商的必要性，通过把协商放在政党中考虑，使协

商在结构上更接近政治决策，也增加了达成共识的压力和可能性，同时通过国家资助的政党来启动国家资助的正式协商，使

协商的平等性和公平性得以充分体现。利普哈特则偏重在制度层面上分析政党以及政党制度如何可以使弱势群体影响政治决

策，通过比例代表制的制度设计，使少数群体的政治代表可以通畅且有效地进入政治决策的范围之内，同时通过执政联盟中

的部分政党轮替，来保证政府决策和执行的连贯性和有效性。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理论被协商民主论者

们忽视了。利普哈特模式的特点是实证性和科学性，而引入利普哈特的分析则可以大为增加协商民主论争的实践性。 

四、政党与协商民主的问题领域 

科恩和利普哈特的分析只是一种启发性的讨论。科恩只是从规范意义上很简略地谈及政党在协商民主中的意义，而在利

普哈特的共识民主中，政党以及政党制度也只是其民主构架的一部分。两位学者的启发性讨论需要被扩展和延续。本文认

为，政党与协商民主关系的问题领域可以在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党政协商。利普哈特描述的小政党参与政府决策和执政联盟中的部分政党轮替实质是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协商过

程，只不过利普哈特更为关注的弱势群体的代表性和小政党的参与规则。美国学者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的政党政府

概念和法国政治学家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的支持性政党概念实际上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上概括了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协

商和沟通过程，〔35〕而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科塔（Maurizio Cotta）的分析也描述到政党与政府在选举期间和决策期间的

协商和博弈过程。〔36〕尽管卡茨、布隆代尔和科塔的分析并未使用协商民主或党政协商这样的表达，但这些学者的分析对

这一领域的拓展性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政府是政治决策的主体，而政党的代议性要转化为政治结果就必须影响政府决策。政

党与政府之间的协商可以以政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参政和在野）为维度展开讨论。 

第二，党际协商。哈贝马斯双轨模式中强公共领域的作用是形成制度化的民主意志，而这一作用主要是由立法部门即议

会团体来实现的。哈贝马斯强调承担强公共领域功能的立法机构是一个讨价还价和妥协折衷的场所。〔37〕尽管哈贝马斯并

未进一步地深入分析这一问题，也未清楚地言及谈判和妥协的主体是政党，但哈贝马斯的分析暗示中如下的结论，强公共领

域中的议会协商实质是党际协商。党际协商要求各政党在代表性与政治性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政党的代表性要求政党需

要为其代表的社会集团表达诉求和争夺利益。另一方面，政党的政治性又要求政党需要与其它政党达成妥协，以在利益冲突

的议题出寻求共同接受的结果。 



第三、党社协商。哈贝马斯的双轨模式包含了弱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影响强公共领域（政党、议会和政府）的内容，

〔38〕但由于政党在哈贝马斯分析中的非主流位置，哈贝马斯并未清晰地表达出政党与社会协商的观点。科恩的观点暗含了

党社协商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其对政党吸纳和整合社会议题的描述上。〔39〕总之，鉴于政党在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特殊位

置，政党可以在公域协商和私域协商之间发挥调节性作用。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场域，政党可以向那些希望协商的社团和个人

提供政治沟通的渠道和机会。因为多数主流政党都力图代表整个社会而非某一社会阶级，所以政党在社会公众和政治精英之

间提供对话协商的功能是合法和合理的。 

第四、党内协商。西方的协商民主论者们还没有关注到党内协商的问题，而实质上党内协商的内涵潜藏关于党内民主

（intra-party democracy）和政党内部改革的讨论之中。〔40〕党内协商可以促进政党高层与普通党员之间的沟通。政党

可以提供一种理性政治辩论的场域，即通过政党会议或论坛将党员聚集在一起讨论政党纲领、竞选口号或候选人提名等。通

过党内协商，党员中在某些议题上的极端主义情绪可能会逐渐消退，这样可以使得政党在议会中提出更多对公众负责的议

案。当然，政党在党内协商时也需要在一致性与多元性之间寻求平衡，避免为寻求一致性的负责任的议题倾向而压制多元性

的表达。由于党内民主和协商民主在国内都是近年热度讨论的问题，所以关于党内民主与党内协商的讨论已经出现一些。

〔41〕然而，国内出现的相关研究仅是在概念层面作一些逻辑性的推导，而对党内协商的规范性意义及其制度性设计都未谈

及。 

整体来看，今后关于协商民主的讨论，如果希望其可以在现实性和实践性上有所突破，那就需要将政党引入分析。政党

仍然是最为有效的政治代议工具。引入政党因素的协商民主讨论可以在这党政协商、党际协商、党社协商、党内协商四部分

内容上展开。本文的分析仅是一种探索性的讨论，而在四个问题领域上的探讨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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